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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桂东电力            股票代码：600310          编号：临 2007-18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民丰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广西贺州市民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丰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江华流车源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车源公司”） 

●民丰公司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2,300 万元，民丰公司累计为流车源公司担保金

额：人民币 2,300 万元，占民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8.82%。 

●本次担保存在反担保，反担保方为流车源公司，反担保方式：流车源公司将已建

成的江华县流车源水电站的固定资产抵押给民丰公司。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 35.55%的子公司民丰公司拟为其控股 51%的子公司流车源公司向中国

农业银行湖南省江华县支行贷款人民币 2,300 万元提供担保，民丰公司将与银行签订担

保协议。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并以 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同意民丰公司为流车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华流车源水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迎宾路 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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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小驹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上网 

流车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民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民丰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

本的 51%。截止 2007 年 6 月底，流车源公司总资产为 5,075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4

万元，净资产 1,601 万元，2007 年 1-6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9 万元，净利润 157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民丰公司将与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江华县支行签订担保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流

车源公司通过民丰公司进行担保向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江华县支行借入长期贷款人民

币2,300万元，贷款期限为7年8个月。本次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建设总装机容量为5000KW

的流车源二级电站，待流车源电站全部建设完工后，该笔 2,300 万元贷款转为以电站固

定资产进行抵押贷款，民丰公司全程进行担保。 

民丰公司与流车源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流车源公司将已建成的

江华县流车源水电站的固定资产抵押给民丰公司，如流车源公司未履行对本次银行贷款

的还款义务，民丰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直接按照法律规定处分抵押的规定资产。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流车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民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

银行贷款用于投资建设的流车源二级电站投资风险较小，盈利预期较好，民丰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有利于流车源公司水电站项目的顺利完成。因此，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民丰公司

为流车源公司向银行贷款人民币 2,300 万元提供担保。 

根据流车源公司 2007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分析，流车源公司的资信及盈利状况良

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银行贷款，同时，流车源公司为民丰公司

提供反担保，保障了民丰公司的利益。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民丰公司为流车源公

司提供担保的风险不大。 

五、累计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民丰公司累计为流车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300 万元，占

民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8.82%。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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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车源公司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8 月 15 日 

 


